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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優秀教學助理評選及獎勵辦法 

第一條 目的： 

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鼓勵本校優秀教學助理（以下簡

稱TA）分享教學經驗及成果，並參與校內/外TA交流之相關活動，特制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參賽對象： 

擔任本校TA之學生，在聘用時間內填寫「教學助理學習紀錄表」(50%)、「教學

助理學習心得」(50%)，總分為80分以上者。 

第三條 獎勵項目： 

一、特優：三名，頒發獎狀及特優獎金（如無適當人選，得予從缺，並將員額流用

至優等獎項）。 

二、優等：五名，頒發獎狀及優等獎金。 

三、上述獎金金額依照本中心預算或相關計畫經費審酌調整，實以當年度公告為

準。第四條 評選日程及競賽方式： 

一、競賽日期：每學年於第二學期期末考前擇期舉辦，依本中心公告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一律親自報名，於公告報名日期截止前，依本中心指定方式完成

報名。 

三、繳交資料： 

(一)書面資料： 

包含報名表、個人簡介、擔任TA學習心得、教學方式（包含上課資料、

互動情形照片等）、創意輔助教學技巧（含活動照片）、TA執行情形、

教學歷程網站或部落格（請提供連結並列印部分網頁內容納入書面資料）、

其他相關佐證資料。 

(二)教學資料： 

以MP4格式製作5分鐘教學內容、教學感想等活動記錄，並將影片上傳至

平台供委員評核。 

第四條 評審方式及標準： 

一、評審方式：由本中心主任推薦校內老師或行政人員3-5人擔任評審協助評分。 

二、評分標準： 

(一) 教學影片(40%) 

(二) 書面資料(40%) 

(三) 授課教師推薦資料(20%) 



 

三、未於期限內繳交「報名表」、「書面資料」及「教學影片」者，視同放棄。 

四、參賽者須同意參賽影片可公開展示。 

五、參賽作品請自行備份留底，所有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回。 

六、參賽作品不得翻拍、抄襲他人作品，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。若於評選前，

不列入評選；若於評選後，入選者不發給該獎項，並追回得獎者已獲之獎金及

獎狀，獎項依序調整遞補。若涉及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 

第五條 得獎者義務： 

獲選為特優/優等TA獎項者得義務參與校內、外經驗分享交流之相關活動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，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 

 

※相關附件：無 

※修正記錄： 101年01月16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5年04月12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7年04月03日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7年05月16日 第13屆董事會第33次董事會議通過 

107年12月25日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02月21日 第14屆董事會第5次董事會議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12月18日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01月11日 第15屆第9次董事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01月25日  第1132100239號簽請校長核定通過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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